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亿帆医药（上海）有限公

司于2025年6月24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英文名：Insulin Glargine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500306
通知书编号：2025LP01642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申请人：亿帆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 年4
月16日受理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生物类

似药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相关情况

本次公司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产品（以下简称“本产品”）为

生物类似药，原研产品为赛诺菲公司开发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来得时）。

来得时 R 于 2003年 11月在国内获批上市，获批适应症为需用胰岛素治疗的成人 1
型和2型糖尿病，青少年和年龄在6岁及以上儿童的1型糖尿病。

本产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亿帆医药（上海）有限公司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本次申请的适应症与来得时 R 目前在中国获批的适应症一致。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尚需

开展并完成临床试验等相关研究工作，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

可生产上市。目前该品种尚处于临床试验早期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生物类似药研发的核心是证明其与原研参照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国家对生

物类似药的相似性评价标准、适应症外推等要求可能不断提高或变化，增加研发难

度和成本。后续能否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本产品后续临床试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0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十一期
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发行了公司2024年度第
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1.73%，发行期限为200天，兑
付日为2025年6月24日。

2025年6月24日，公司兑付了2024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9,
479,452.05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需逐项表决，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亦未

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
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6楼会议中心612会议

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7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2,809,

340,46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342％。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877,362,

74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33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931,977,

72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0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39,530,99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98％。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257,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878,

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0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105,2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0％；反对888,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34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3.《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08,296,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8％；反对987,

0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弃权 5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105,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0％；反对892,

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34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5.《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808,002,3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反对932,

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40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6.《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01 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2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6.02 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2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6.03 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9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1％；反对93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弃权41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6.04 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2,807,983,9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50,

2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弃权40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2,808,256,3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902,

3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18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8.《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8.01 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

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930,81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5％；反对 906,
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877,362,645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8.02 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176,6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8.03 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176,6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8.0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
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309,702,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2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关联股东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98,474,497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8.05 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同意2,414,263,0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2％；反对910,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19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关联股东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93,972,330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
决。

8.06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2,808,221,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2％；反对901,

2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21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2,808,350,7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8％；反对878,

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11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10.《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808,284,7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对894,

1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16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11.《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2,804,316,1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2％；反对 3,

329,8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5％；弃权 1,694,449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以下议案（非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38,447,6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96％；反对 878,3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19％；弃权 205,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6％。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38,295,7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53％；反对 888,2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69％；弃权 347,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78％。

3.《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38,486,6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82％；反对 987,0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68％；弃权 57,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9％。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8,295,6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51％；反对 892,6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80％；弃权 34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9％。

5.《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8,192,8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150％；反对 932,6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92％；弃权 405,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58％。

6.《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01 吕益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38,174,4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685％；反对 930,2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1％；弃权 42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84％。

6.02 周凤翱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38,174,4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685％；反对 930,2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1％；弃权 42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84％。

6.03 陈红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38,184,4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938％；反对 930,2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31％；弃权 41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31％。

6.04 林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38,174,4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685％；反对 950,2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7％；弃权 40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78％。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38,446,8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75％；反对 902,3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26％；弃权 18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99％。

8.《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1 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

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38,370,6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48％；反对 906,7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37％；弃权 253,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15％。

8.02 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38,367,1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59％；反对 910,2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6％；弃权 253,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15％。

8.03 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38,367,1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59％；反对 910,2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6％；弃权 253,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15％。

8.04 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向
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38,367,1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59％；反对 910,2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6％；弃权 253,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15％。

8.05 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同意 38,425,8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44％；反对 910,2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6％；弃权 194,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0％。

8.06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38,411,6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85％；反对 901,2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98％；弃权 218,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17％。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38,541,2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63％；反对 878,7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29％；弃权 111,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8％。

10.《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38,475,27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94％；反对 894,1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18％；弃权 161,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88％。

11.《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34,506,7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903％；反对 3,329,82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33％；弃权 1,694,44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6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小康、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上市公司名称：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津退

股票代码：002750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芳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春雨路***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2025年6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杨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龙津药业、龙津退

上市公司、公司

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杨芳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元、万元

指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事项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地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身份证件

证件号码

通讯方式

杨芳

女

中国

否

云南省昆明市

居民身份证

5327261976********47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春雨路***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该情形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因个人投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变动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少/增加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18,874,000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4.7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A股普通股21,310,300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5.3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自 2025年 6月 24日至 2025年 6月 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方式

增持龙津药业股份2,436,3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61%。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信息披露人义务人所持股份的受限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

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2024年12月24日至2025年6月25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按月汇总如下：

交易月份

2025年6月

2025年5月

2025年4月

2025年3月

2025年2月

2025年1月

2024年12月

交易方向

买入

卖出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交易数量（股）

21,310,300
0
0

1,545,600
0
0
0

成交均价（元/股）

0.66

1.67

交易后持股数量（股）

21,310,300
0
0
0

1,545,600
1,545,600
1,545,60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以中国结算提供的股东名册为准。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

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附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6月25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或其电子版）备置于龙津药业住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
月内继续增持该上市公司股票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津退

杨芳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8,874,000股 持股比例：4.71%

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1,310,300股 持股比例：5.32%
变动数量：2,436,300股 变动比例：0.61%

时间：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25日
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买入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居住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云南昆明

002750
云南昆明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日期：2025年6月25日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3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佰维

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47
号），同意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25,28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3.28元，共募集资金
人民币1,899,999,971.52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9,314,551.81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70,685,419.71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5〕3-16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管理，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泰来封测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科技”）、控股子公司广东芯成汉奇半导体技术有限
公司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情况
为优化和改善募集资金使用时的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和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与泰来科技、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熙龙湾支行、保荐人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
补充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称“甲方一”）及全资子公司泰来科技（以下称“甲方二”“甲方一”与

“甲方二”合称为“甲方”）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熙龙湾支行（以下称
“乙方”）、保荐人（以下称“丙方”）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
议》。

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为“专户”）。专户账号为

39180188000115243，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惠州佰维先进封测及存储器制造基地扩产
建设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甲方可通过网
银渠道支付募集资金。用于甲方二惠州佰维先进封测及存储器制造基地扩产建设
项目。甲方二每日可通过网银渠道累计支付的募集资金款项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
（含），开通网银后，由银行方设置出款落地处理，甲方二提供相应的出款资料后，银
行方审核无误后给予出账，出账后需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向丙方报备。并于1个
月内向乙方提供该募投项目的用款申请单（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原件扫描件）；

3、一旦丙方、乙方任一方发现甲方使用资金不符合募集资金用途，有权要求甲
方暂停使用网银。若甲方及时整改并消除相关影响后，并出具整改方案，经丙、乙
双方同意后方可继续使用网银，若丙、乙方任一方不同意均有权关闭网银。

4、本协议一式拾份，甲、乙方各持一份，丙方持两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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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

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2、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目前处于洽谈阶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停牌事项
2025年6月2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汇能源”）

的通知，获悉广汇能源正在筹划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20.74%的股权事宜，该事项可能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对方为九洲恒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多式联
运、专属化车队运营、廊道运输、铁路场站服务等多种业务。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协议
转让相关程序，除此之外不涉及有权部门事前审批。

鉴于该事项正在筹划中，尚未签署协议，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合金投资，股票代码：000633）自 2025年 6月 24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
间不超过 2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暨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5）。

二、进展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交易各方尚未签

署正式协议，整体交易方案仍在积极协商准备中，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5年 6月 26日（星
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一一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合金投资，股票代码：000633）自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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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国力转债”的信用

等级为“A+”。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国力转债”的信用

等级为“A+”。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力转债”，债券代码：118035）
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国力转债”前次评级结果

为“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29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4年6
月24日出具了《2023年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395】号01），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

级结果为“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国力转债”评级结果为“A+”。本次评级结果较前

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2023年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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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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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6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